
刘济邦、钟文君：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支行诉你们、何流、王忠、中
宁县杞鼎枸杞专业合作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521民初 6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
被告刘济邦、钟文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宁支行借款94789.16元，支付利息40161.83元（计算至2022年2月21日），共
计134950.99元；被告刘济邦、钟文君按《个人自助循环贷款合同》约定的逾期
付款利息支付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支行自2022年2月22日起
至借款实际履行之日期间的利息；二、被告王忠、何流、中宁县杞鼎枸杞专业
合作社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刘
济邦、钟文君进行追偿。案件受理费2999元、公告费960元，共计3959元，由
被告刘济邦、钟文君、王忠、何流、中宁县杞鼎枸杞专业合作社连带承担。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张伟：

本院受理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诉
你债权转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宁 0521 民初 23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一、被告张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向原告中经鸿业管
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支付欠款53319元，并支付欠款金
额每日万分之二的标准自2019年4月25日起算至实际付
清之日的违约金；二、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
公司可对张伟所有的车牌号为宁AG553Y的车辆行使抵
押权，对该车辆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 1134
元、公告费480元，共计1614元，由被告张伟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石空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范文彪：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宁0521民初20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被告范文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宁夏中
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27269.47元，支付利息
2037.63元（计算至 2022年 3月 20日），共计 29307.1元；被
告范文彪按《黄河 e贷授信借款合同》约定的逾期付款利息
支付原告宁夏中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2022年3
月 21日起至借款实际履行之日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533元、公告费 480元，共计 1013元，由被告范文彪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石空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521执恢165号之一

李建宏：

关于毛正宏与李建成、张银萍、李超、李兴智、李建宏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未按生效判决书履行给付义务，经申请，本院依法以
（2022）宁0521执恢16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李
建 宏 名 下 车 号 为 宁 EK5157 号 的 车 辆（车 辆 识 别 号 ：JTE⁃
BX3FJ2F5076770），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521执恢 165号之
一执行裁定书，并向你公告送达选定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们携有效证件（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自公告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到本院104办公
室选定评估机构，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利，本院将按有关程序进行。
同时告知你们在选定评估机构之后第3日进行现场勘查，现场勘查后
第30日前往我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逾期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
有异议，请在评估报告送达后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则视为对报告
无异议。并按选定的评估机构结论予以拍卖、变卖。

中宁县人民法院

王东、耿丽媛：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雪与被告王东、耿丽媛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22）宁0521民初213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王东、耿丽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支付张雪代其向宁
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的借款本
息 92984.34元、向中宁县人民法院交纳的执行费
1790元，并以 94774.34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3.65%
支付自 2022年 4月 21日起至上述款项实际还清之
日止的逾期利息。案件受理费 2170元、公告费480
元，共计2650元，由王东、耿丽媛负担。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宁安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
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1执恢260号

郭浩、王荣：

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行与被执
行人郭浩、王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21）宁 0121民初 3183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因你们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申请
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行向本院提
出申请，请求依法对被执行人王荣名下位于永宁县望远镇
立业春城一区 26号楼 1单元 601室房产启动评估、拍卖。
现通知你们于2023年1月31日上午10时到我院执行局领
取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并通过网络摇号方
式选定评估机构，于2022年3月3日前到永宁县人民法院
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于 2022年 3月 13日前可对评估报
告提出异议，逾期未到，视为放弃权利（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随后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对上述房屋进行
公开拍卖，对于拍卖相关事宜可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
行关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5730号

吴续兵：

本院受理原告蔡娟与被告吴续兵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借款 12258元，写了借条。后被告又问
原告借了 576元，还了 1834元，之后被告又问
原告借了480元，至今未还金额11480元。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
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5788号

董习武：

本院受理原告赵建军与被告董习武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供货款
195000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8133元（按照央行2021年7月公布的1年期LPR利率3.85%
计算，自2021年7月23日至2022年8月23日止），2022年8
月 23日以后的利息按照当期 LPR利率计算至上述欠款全
部清偿完毕；以上 1—2项合计：203133元；3.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
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3616号

刘志、袁淑玲、刘学山、余霞：

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市支行与刘乐、崔彩娥、刘
志、袁淑玲、刘学山、余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81民初36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刘乐、崔彩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灵武市支行偿还借款本金 32244.4元及利息 4079.32元，本息合计
36323.72元；并以借款本金 32244.4元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自 2022
年12月9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的利息；二、被告刘志、袁淑玲、刘学山、
余霞对被告刘乐、崔彩娥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刘
志、袁淑玲、刘学山、余霞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刘乐、崔彩娥追偿；
四、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市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110元，由被告刘乐、崔彩娥、刘志、袁淑玲、刘学山、余霞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3617号

刘志、袁淑玲、刘学山、余霞：

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灵武支
行）与被告刘志、袁淑玲、刘乐、崔彩娥、刘学山、余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81民初361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志、袁淑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市支行偿还借款本金43962.99元及利息1366.49
元，本息合计45329.48元；并以借款本金43962.99元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支
付自 2022年 7月 8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的利息；二、被告刘乐、崔彩娥、
刘学山、余霞对被告刘志、袁淑玲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
告刘乐、崔彩娥、刘学山、余霞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刘志、袁淑玲追
偿；四、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市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934元，由被告刘志、袁淑玲、刘乐、崔彩娥、刘学山、余霞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灵武市人民法院

邓万顺：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市支行与被告邓万顺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81民
初34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邓万顺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市支行偿还透支本金23708. 29
元，支付利息 4463. 37元、分期手续费 156.9元，合计 28328.56元；以
23708.29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支付2012年6月5日至本
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6元、公告费
600元，两项共计1136元，由被告邓万顺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李波：

本院受理原告惠农区宏宝建筑模板租
赁站与被告李波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2）宁
0205民初233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李
波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惠农区
宏宝建筑模板租赁站租赁费42113.84元、违
约金12634.15元。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205民初233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
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1997号

杨光荣、马秀梅、顾生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光荣、马秀
梅、顾生华、杨三存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0303民初1997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一、被告杨光荣、马秀
梅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借款本金70000元，支付利息24511.18元（利息计算至2022年12月19
日，以后产生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的年利率19.44%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
二、被告顾生华、杨三存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责任后可向被告杨
光荣、马秀梅追偿；三、案件受理费2177元，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负担15元，被告杨光荣、马秀梅、顾生华、杨三存负担2162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杨光荣、马秀梅、顾生华、杨三存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402号

宁夏格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李永和：

原告吴忠市萌源生物科技推广有限公司与被告宁
夏格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李永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303民
初2402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一、被告宁夏格
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
吴忠市萌源生物科技推广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102000
元；二、驳回原告吴忠市萌源生物科技推广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40元、公告费600元，由
被告宁夏格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公告自刊登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204号

李小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穆国
平、田玉英、杨小平、李小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303民初2204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
被告穆国平、田玉英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50000元、支付利息15277.5元，2022年7
月29日以后产生的利息以5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月利率
15.75‰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被告杨小平、李小东对上述款项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穆国平、田玉英追偿。
案件受理费1431元，由被告穆国平、田玉英、杨小平、李小东负担；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李小东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
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049号

安振银：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娟、马海峰、
张学兵、安振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303民初 2049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一、被告张娟、马海峰于
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197000元，支付利息85430.62元（利息计算至2022年12月19日，以后产
生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的逾期年利率19.44%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二、被告
张学兵、安振银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责任后可向被告张娟、马海峰
追偿；三、案件受理费5280元，由被告张娟、马海峰、张学兵负担。公告费300元，
由被告安振银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484号

马国俊：

本院受理原告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兴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
王金林、李少忠、马国俊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宁 0303民初 2484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
容：一、被告王金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吴忠市红寺堡区
红兴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 16031.67元；二、被告李少忠、马国
俊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王
金林追偿。案件受理费 300元，由被告王金林、李少忠、马国俊负
担；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马国俊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金鹏：

本院受理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
嘴山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宁 0221民初 40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被告金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公司代偿款
13963.79元、保险费734.91元，共计14698.70元。案件受理
费168元、公告费600元，共计768元，由被告金鹏负担。限
你自公告起 30日内，来本院审管办 509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
起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田振虎：

本院受理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嘴
山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宁 0221民初 38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被告田振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公司代偿款
25300.46元、保险费 524.14元，共计 25824.60元。案件受理
费 446 元、公告费 600 元，共计 1046 元，由被告田振虎负
担。限你自公告起 30日内，来本院审管办 509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
之日起 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杨帆：

本院受理原告闫卫兵诉被告杨帆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立即退还装修款 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等各一份。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二庭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平罗县人民法院

赵宁：

本院受理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石嘴山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221民初 4051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如下：被告赵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五日内返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石嘴山分公司代偿款 24853.09元、支付
保险费 671.13元，合计 25524.22元。案件受理
费 438 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赵宁负担。
限你自公告起 30日内，来本院审管办 509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 15日内（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韩福州：

本院受理原告李风莲与被告韩福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法作出（2022）宁0106民初82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韩福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原告李风莲交
付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盈南家园二期29号楼3单元
602室房屋；二、被告韩福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
李风莲房屋租金（损失34957.81元，并按照每月700元的标准，给付
自2022年5月23日起至实际搬出之日的房屋租金（损失）。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2元，由原告李风莲负担136元，被告韩福州
负担706元。公告费700元，由被告韩福州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7019号

宁夏众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宁夏众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大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1
宁夏众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支付原告砌块材料款126033.46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1宁夏众一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支付原告托盘损失费33300元；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1宁夏众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
司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资金占用费 34553元（以逾期付款金额 126033.46元为基数按起诉时同期贷款利率 7%自
2018年5月20日起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并按照上述标准主张至上述款项支付完毕止；4.请求依法判令被告1宁夏众
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支付原告逾期付款违约金25373元；以上四项合计：219259.46元；5.请求依法判令
被告2宁夏众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四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等实现债
权的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6民初70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冻结被申请人
宁夏众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名下宁夏银行东城支行银行账户（账号：04000140300000726）；二、冻结被申
请人宁夏众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名下黄河银行正源街支行银行账户（账号：5013721900015）；上述一、二项保全金额
共计219259.46元。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0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1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石贵平、张万国：

原告张现华与被告石贵平、张
万国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劳务费
20180 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10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1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162号

张学富、王彦红：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仲林与被告张学富、王彦红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22）宁 0104民
初11162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张学富、王彦红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王仲林借款
856283元、利息 176593元，并按照年利率 15.4%支
付自2022年1月28日至款项全部还清之日止的利
息。案件受理费 15313元，财产保全费 5000元，公
告费 300元，由被告张学富、王彦红负担。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月牙湖法庭（1106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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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石嘴山市东红实业有限公司等 3户债权资产
进行处置，截至 2022年 7月 31日，债权总额 9049.53万元。其中：本金 3910.32万
元，利息 5139.21万元，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及与不良债权相关的从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法公告费）亦在本次处置
范围之内。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及纯保证。欲了解债务人、保证人、抵押物详细
信息请登录我公司网站（http：//www.nxfamc.com/index.htm）查询或与我公司有关部
门接洽查询。

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欢迎符合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社会投资者踊跃参与、洽谈购买等事宜，若有异议

或购买咨询请致电或来函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01671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鸿丰大厦18层
纪检监察审计部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01687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9日

序号

1

2
3

合计

债务企业名称

石嘴山市东红实业有限公司

宁夏平罗世华建才有限公司
平罗县金鹏化工产品制造有

限公司

所在地

石嘴山平罗县

石嘴山平罗县

石嘴山平罗县

债权本金

1500.00

1488.80

487.00

397.00
17.52
20.00
3910.32

债权利息

1301.83

2342.7

700.97

741.67
34.74
17.30
5139.21

债权合计

2801.83

3831.5

1187.97

1138.67
52.26
37.30
9049.53

抵押担保情况

产权人

石嘴山市东红
实业有限公司

张小丽

无

无

无

无

性质

办公楼

工业用地

住宅

坐落

崇岗
工业园

石嘴山市大武口
区游艺西街有旺
胡同8幢1号

面积（㎡）

1792.76
49280.22
193.27

担保人

保证人1：梁正东
保证人2：张小丽
保证人3：宁夏凯马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1：阿拉善盟宏力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2：宁夏正东贸易有限公司
保证人3：梁正东
保证人1：阿拉善盟宏力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2：杨红兵
保证人3：梁正东、张小丽
保证人1：阿拉善盟宏力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2：杨红兵
保证人3：梁正东
宁夏平罗县建工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平罗县新型福利活性炭厂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石嘴山市东红实业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营销公告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
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项目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7Yf3JF9quWA⁃

BOPP0OfD1g 提取码：6r6f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直

接到建设单位门房索取查阅纸质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范围主要为项目区周边

居民、企事业单位以及相关部门。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将公众意见
表发至建设单位邮箱，或直接打印纸质版公
众意见表邮寄至建设单位，或直接送至建设
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有效期为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10个工

作日，公众可在公示有效期内向建设单位提出
意见。

（六）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宁夏天地兴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青铜峡市大坝镇高桥村榆树湾沟
联系人：黄总
联系电话：13709575047
邮箱：13909575047@163.com

宁夏天地兴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年10万头商品猪养殖场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 声明

近期，我公司发现他人私
刻我公司公章、法人章、财务章
以我公司名义从事我公司相关
业务，严重侵害了我公司的合
法权益。现特此声明：凡与我
公司合作签订合同时，除合同
需加盖我公司公章外，还需我
公司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或持
有我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授权
的授权委托书的代理人本人签
字，合同才发生法律效率。特
此声明。
宁夏美顺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9日

召开股东会议公告
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
况，现决定于 2023年 1月 13日上午 9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
会议，具体事项：

1.讨论决定公司股权变更事宜；
2.讨论决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事宜；
3.讨论决定公司监事变更事宜。
请公司各位股东接到通知后准时出席股东会议，特此通知。

宁夏铭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9日

赵永梅遗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
证书，执业证号：00001864010400202021000951；代码：1281385605；特此声明。
海原县慧丽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
明。
宁夏香蕈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L44Q9J）
遗失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沙彦磊遗失宁D72728车辆营运证，证号：640400016289，声明作废。
张付生遗失宁B5872（挂）道路运输证，证号：640221066989，特此声明。
固原市普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受宁夏白浪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宁夏嘉仕得拍卖服务有限公司将于
2023年 1月 15日 10时至 2023年 1月 16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阿里拍卖破产
强清平台（网址：https：//susong.taobao.com）对吴忠市红寺堡区弘德工业园区宁夏白浪
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进行公开拍卖。拍卖标的包括：1.土地使用权：土地使
用权面积 53371平方米，出让年限至 2062年 12月 24日。2.在建工程：原纸库、成品
库、办公楼、生产车间、宿舍楼及餐厅、其他配套工程等 17项，建筑面积共 24129.84
平方米。3.机器设备：（1）五层瓦楞纸板生产线、卧式蒸汽锅炉、碰线机、瓦楞纸钉箱
机、半自动钉箱机、高速水性印刷开槽机、平压压痕切线机、高速全自动覆面机、半自动
粘箱机等机器设备 18 项，数量总计 23 台。（2）车牌号为宁 C37327，东风货车
EQ1041TZ35D3一辆，购置于2012年。 整体参考价：4120.65万元【保证金300万元】

其他公告事宜：1.标的依据现状进行拍卖，标的以实际交付
为准。2.有意竞买者于拍卖会前交纳保证金至宁夏白浪包装股
份有限公司管理人，账号：1200000967363，开户行：宁夏银行利通
支行，后持有效身份证明到我公司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证
金在拍卖会结束五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报名地点：银川市金凤区宁安大街德丰大厦12层
联系电话：0951-5663222 18095101668

宁夏白浪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拍卖公告

办理房屋产权证公告
项目名称：鼎极大院16#、17#住宅楼
项目地址：宁安大街与六盘山路交汇处
建设单位：银川力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强飚
以上楼栋2022年11月已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构筑
物）所有权首次登记-商品房大证，已具备办理房屋产权证条件，
请以上楼栋业主携带购房合同到售楼部办理房屋产权证手续。

注销公告
宁 夏 天 琢 装 饰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73597122X2），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
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和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办理清算手续。
特此公告。

宁夏天琢装饰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9日

（2022）宁0104民初14935号

马伟、李宁：

本院受理的原告田力与被告马伟、李宁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本息合计20万元，自2022年8月30日之后的利息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四倍 15.4%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律师费3000元；以上合计203000元；3.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09时
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5997号

宁夏紫尚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李晋宇与被告孟庆祥、宁夏紫尚葡萄酿酒
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5997号民事判决书、（2022）
宁0104民初15997号民事裁定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宁夏紫
尚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
李晋宇偿还借款 10万元、支付利息 131516.7元，并按年利率
14.8%向原告李晋宇支付10万元借款自2022年4月21日至实
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孟庆祥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
带责任。案件受理费4773元，公告费400元，由被告宁夏紫尚
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孟庆祥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12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瑞泰特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田生文与被告宁夏瑞泰特新
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4729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宁夏瑞泰特新能源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原告田生文交付全新东风EM10纯电动车一
辆，如被告宁夏瑞泰特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未在前述期间内交付车辆，则立即向原告田
生文返还购车款 53000元。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472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